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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股份/锦江B股  公告编号：2016-067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

司”或“锦江股份”）与上海锦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资

本”）、上海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以下简称“联银创投”）、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锦江酒店集团”）、西藏弘毅夹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西藏弘毅”）、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投资”）

以及符合约定条件的投资人拟共同投资设立 WeHotel（最终名称以工商部

门核准为准）。 

 关联人回避事宜：锦江资本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锦江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锦江酒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弘毅的合伙人为弘毅

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弘毅同人顾问（天津）（有限合伙），公司董事赵

令欢先生分别为弘毅投资（天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弘毅同人顾问

（天津）（有限合伙）的委派代表，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与锦江资本、锦

江酒店集团、弘毅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审议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公司

5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不存在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

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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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16年12月5日在上海与锦江资本、联银创投、锦江酒店集团、西藏

弘毅、国盛投资以及符合约定条件的投资人签署WeHotel股东协议。公司出资人民

币10,000万元，占10%股权。 

锦江资本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控制；锦江

酒店集团持有公司50.32%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西藏弘毅的合伙人为弘毅

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弘毅同人顾问（天津）（有限合伙），公司董事赵令欢先

生分别为弘毅投资（天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弘毅同人顾问（天津）（有限

合伙）的委派代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属于

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上海锦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锦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名驹 

成立日期：2015年2月1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万元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美盛路168号北楼底层N104部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24577295L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营销策划，物业管理，房

地产咨询，资产管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锦江国际持有 100%股权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1日，锦江资本资产总额

为180,382.49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99,062.26万元。 

（二）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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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锦江酒店（JIN JIANG HOTELS） 

股票代码：2006.HK 

成立日期：1995年6月16日 

法定代表人：俞敏亮 

注册资本：5,566,000,000.00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新东路24号316-318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100号联谊大厦26楼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酒店投资、企业投资管理、国内贸易、自有办公楼、

公寓租赁、泊车、培训及相关项目的咨询；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酒店经营、餐

饮、附设卖品部（含烟、酒零售）、西饼屋、咖啡馆、酒吧、雪茄吧、音乐茶座、

水疗按摩、美容美发、游艺室、健身房、游泳馆、停车场库经营、物业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锦江国际持有 75%股权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1日，锦江酒店集团资产

总额为422.65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67.48亿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1.60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6亿元。 

（三）西藏弘毅夹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西藏弘毅夹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达孜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执行事务合伙人：曹永刚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9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上述范围中，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合伙人：弘毅投资（天津）有限公司、弘毅同人顾问（天津）（有限合伙）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西藏弘毅资产总

额为1957.76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902.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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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拟定公司名称：WeHotel  

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元整（RMB1,000,000,000） 

拟定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罗山路1502弄14号 

拟定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服务），从事信息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实业投资，商务咨询，会展

服务，票务代理（除特许经营），酒店和餐饮信息咨询服务，订房服务，旅游咨询

（除旅行社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国内贸

易（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拟定出资方式：货币 

上述内容以工商主管部门最终核准确定的内容为准。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协议主体： 

锦江资本、联银创投、锦江酒店集团、本公司、西藏弘毅、国盛投资以及符

合约定条件的投资人。 

其中，符合约定条件的投资人指由锦江资本认可的、符合相关适用法律规定

条件（如有）、对 WeHotel 发展可以发挥重要或关键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关键员工）

的投资人，拟合计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符合约定条件的投资人平台正在

筹建中，最终名称以工商主管部门核准确定的内容为准。若符合约定条件的投资

人涉及本公司关联人，本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予以披露。 

2、出资金额与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锦江资本 30,000 万元 30% 

联银创投 19,000 万元 19% 

锦江酒店集团 10,000 万元 10% 

锦江股份 10,000 万元 10% 

西藏弘毅 10,000 万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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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投资 6,000 万元 6% 

符合约定条件的投资人 15,000 万元 15% 

合计 100,000 万元 100% 

3、出资方式： 

人民币现金。 

4、违约责任： 

如果任何一方不按时缴付其出资，违约一方应自应缴付出资而未缴付之日的

下一日起，向其他各方以现金方式支付每日相当于未按期缴付出资部分金额的

0.05%作为违约金。各方均同意，此等情况下其他各方有权指令公司在任何对该违

约方的应支付款项中代为扣减相应的违约金金额而转付给各守约股东。如该等出

资在到期缴付之日起九十日内仍未缴付的，则适用股东协议中终止事件的规定。 

如果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股东协议或章程项下的任何实质性义务，或其在

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严重不真实或不准确（或变得严重不真实或不准确)，

则该方应被视为违反了股东协议。在发生违约的情况下，未违约的任何一方均可

书面通知违约方其对股东协议的违约，并且在违约可以补救的范围内，违约方应

在通知日后三十日内对其违约予以补救。如果该三十日期限届满时违约方仍未对

违约予以补救或者该违约不可补救，则守约方有权寻求股东协议或法律规定的其

他救济。 

5、争议解决方式： 

在出现与股东协议任何条款或其解释、执行力、履行、违约、终止或效力有

关的争议、争论或索赔的情况下（以下称“争议”)，协议各方应通过诚意友好的协

商解决。该等协商应在一方向其他各方发出有关协商的书面要求后立即开始。如

果其他各方在收到一方发出通知之日起一百二十日内仍未解决争议，或其他各方

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不予出面协商，任何一方可向公司拟设立地（上海

市浦东新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锦江资本、联银创投、锦江酒店集团、西藏弘毅、国盛投资及符合

约定条件的投资人共同投资成立 WeHotel，有利于锦江酒店资源整合和能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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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内国际酒店系统对接，有效提高运营效率和降低服务成本，打造基于移动

互联的共享经济平台。 

 

六、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6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投资设立

WeHotel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投资设立 WeHotel

的议案》。出席会议的 4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

联董事俞敏亮先生、郭丽娟女士、侣海岩先生、陈礼明先生及赵令欢先生回避了

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俞妙根先生、谢荣兴先生、张伏波先生事前书面认可了此项

关联交易，并对此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锦江资本、联银创投、锦

江酒店集团、西藏弘毅、国盛投资以及符合约定条件的投资人共同投资设立

WeHotel，有利于锦江酒店资源整合和能级提升，推进国内国际酒店系统对接，有

效提高运营效率和降低服务成本，打造基于移动互联的共享经济平台。该关联交

易所涉及的议案内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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